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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14

—

029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新签海外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4年8月23日,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第一

达卡高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了孟加拉达卡高架高速公路项目设计、采购、

施工EPC合同， 合同金额1,062,000,000美元， 约折合654,372.54万元人民

币，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3年营业收入的1.12%。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29

、

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

A

、 深深房

B

（公告编号：2014-018）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相关人员在梳理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普通股股东及信用担保账

户股东情况时工作疏忽，导致公司排名第10名的股东出现错误，现就半年报全

文“第六节” 之“二、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和半年报摘要之“2” 之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中第10名股东以及表中的“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内容作出更正和补充。 更正前后的相关内容如下：

一、2014半年报全文“第六节” 之“二、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及表中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更正前：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

末持股

数量

报告

期内

增减

变动

情况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持有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 …… …… …… …… ……

高强 境内自然人

0.10% 987,000

4364

00

987,

00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 …… ……

高强

987,000

人民币普通

股

……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

参见注

4

）

前

10

大股东中排名第

6

位的钱超持有本公司

A

股

1,210,688

股为

融资融券买入

，

排名第

10

位的高强持有的本公司

A

股中有

721,

400

股为融资融券买入

。

更正后：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

末持股

数量

报告

期内

增减

变动

情况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持有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 …… …… …… …… ……

王宇鸣 境内自然人

0.10% 1,000,666

3560

66

1,000,

666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 …… ……

王宇鸣

1,000,666

人民币普通

股

……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

参见注

4

）

前

10

大股东中排名第

6

位的钱超持有本公司

A

股

1,210,688

股为

融资融券买入

。

二、半年报摘要之“2” 之“（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及表中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更正前：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 ……

.

…… …… ……

高强

境内自然

人

0.10% 987,000 0

……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前

10

大股东中排名第

6

位的钱超持有本公司

A

股

1,210,688

股为融资

融券买入

，

排名第

10

位的高强持有的本公司

A

股中有

721,400

股为融

资融券买入

。

更正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 ……

.

…… …… ……

王宇鸣

境内自然

人

0.10% 1,000,666 0

……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前

10

大股东中排名第

6

位的钱超持有本公司

A

股

1,210,688

股为融资

融券买入

。

更正后的本公司2014半年报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http:

//www.cninfo.com.cn）。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4-36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25日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24日———2014年8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

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4日15:00至2014年8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黄湘晴副董事长

6、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14年8月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06,842,83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2.56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

股东4，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99,337,52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1.2754%；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505,31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1.285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7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数7,583,31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299%。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广州市番禺嘉兴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兴

公司）100%股权挂牌转让底价的议案。

同意调整嘉兴公司100%股权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底价，转

让底价由原来的不低于1.4亿元调整为不低于1.20325亿元。股东大会授权经营

管理层负责嘉兴公司100%股权转让涉及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306,82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5%； 反对1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66,7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66％； 反对1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李家伟、陈思远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热电 公告编号：

2014-055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2014年8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将

《关于与中电投河北电力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关于与石

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签订<河北南部电网2014年月度发电指标有偿替代交

易协议>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与中电投河北电力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关

于与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签订<河北南部电网2014年月度发电指标有偿

替代交易协议>的议案》在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被否决，在本次股东

大会获得通过。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25日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14年8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14

年8月24日下午15:00至2014年8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安建国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07人， 代表股份数333,

024,752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68.9％。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授权代理人2人， 共代理2人， 持有股份263,913,41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5人，代表股份69,111,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4.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沧州新能源、易县新能源的议案》（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6,341,3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该表决情况亦为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3,017,0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8%；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2%。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

为：同意46,333,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供热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6,224,3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5%；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弃权11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25%。

该表决情况亦为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电投河北电力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的

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6,333,6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2%。

该表决情况亦为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签订<河北南部电网

2014年月度发电指标有偿替代交易协议>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6,333,6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 %；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02%。

该表决情况亦为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贾向明、贺竹。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4

—

059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竞拍土地使用权概述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30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参与国

有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滁州市南方黑芝麻

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南方公司” ）以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参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竞拍。 2014年5月29日，滁州南方公司以合计4500万元

人民币的价格成功竞得分别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苏滁大道与宜

业路交叉口西北侧2号宗地、位于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苏滁大道与中新大道

交叉口西北侧3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上述事项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5日和6月5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

二、 竞拍土地使用权进展情况

滁州南方公司成功竞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后， 与安徽省滁州市国土资源

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于2014年8月1日取得了相应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其中位于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苏滁大道与中新大

道交叉口西北侧3号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号为： 滁国用 （2014）第

10741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 ，土地面积为

113,115平方米，终止日期为2064年6月8日；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

园苏滁大道与宜业路交叉口西北侧2号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号为：滁国

用（2014）第10742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 ，

土地面积为86,687平方米，终止日期为2064年6月8日。

三、备查文件

滁州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滁国用（2014）第10741号、滁国用（2014）第

1074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2014-040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所持国海证券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2月

25日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的

议案》，同意将持有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股票

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

业务，融资贷款人民币2亿元，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3� 月 4日、2014年3月13

日将持有的国海证券共计4630万股股票质押给华泰证券，相关内容详见2014

年2月26日、3月5日、3月14日、8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的 《关于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4）、《关于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5、007）。

2014年8月13日， 本公司第一次向华泰证券提前购回已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业务的国海证券股票1157.50万股。 相关内容详见2014年8月15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将所持国海证券部分股票解

除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5）

2014年8月22日， 本公司第二次向华泰证券提前购回已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业务的国海证券股票1157.50万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持有国海

证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3479.2525万股，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1.51%；其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票累计数为2315万股， 占本公司持有国海证券股票的

66.54%。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4-049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亿元

）

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广东深圳六金广场施工总承包项目

39.0

2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西南宁汇东星城四期及汇东凯旋城项目

37.7

3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浙江温州鹿城区滨江街道安置房项目

35.0

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三亚西环铁路

XHZQ-6

标工程

31.5

5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公司 广西南宁城市东西向快速路工程

31.0

6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甘肃兰州明发中科生态城一期项目

30.0

7

中国建筑一局

（

集团

）

四川资阳万达广场施工总承包项目

27.0

8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湖南长沙坪塘工矿棚户区改造及旅游项目

24.5

9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唐山遵曹公路工程项目

20.0

10

中国建筑一局

（

集团

）

辽宁锦州市家居广场工程建设项目

20.0

11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辽宁大石桥国际商贸港工程建设项目

20.0

项目金额合计

315.7

项目金额合计

/ 201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4.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4-066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外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 或“本公司” ）与德国CHENCO化学工程和咨询公

司（以下简称“CHENCO” ?）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进展如下：

一、仲裁事项情况

本公司与CHENCO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详见发布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分别为：2011年7月21日《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1-037）、2012

年2月23日《关于仲裁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2-09）、2012年11月8日《关于仲裁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2-60）、2013年6月1日《关于仲裁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3-019）、2013年7月3日

《关于涉外仲裁案上诉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7）、2013年8月22日 《关于不再启动涉外仲裁案上

诉程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39）、2013年8月27日 《关于涉外仲裁案件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0）、2014年7月26日《关于涉外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59）。

二、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申请人CHENCO申请多氟多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新乡中院” ）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合议庭经审查认为，

CHENCO提交的相关材料不能证明仲裁裁决书及仲裁协议本身的真实性。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新乡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4]新中民三初字第73号，以下简称“裁定书” ），裁定结果为：驳回CHENCO承认和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申请。

三、仲裁事项说明和本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裁定书自送达之日起，CHENCO可在15日内，多氟多可在10日内向新乡中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如有重要进展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裁定书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裁定书并非最终裁定，目前尚处于上诉申请期限内，本公司将根据该案件后期进展情况，判断

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